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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

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项目，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此前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为联合

申遗进行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修复和保护工作，然而，

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跨度大，各国发展程度不

一，文化民俗存在差异，导致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文

化遗产的保护与合作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因

此，本文梳理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文化遗产保护

基础，剖析现存的文化遗产保护困境，同时借鉴国际

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以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

产保护的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

(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发展概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步，

实现逐步完善规范发展。一方面，制定了文物保护、

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强化法律保护的制度

保障。例如，国务院于1961年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

行条例》，明确我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
颁布《文物保护法》，明确继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

化遗产，将历史文化珍品及场所认定为“文物”进行

保护，设立“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进行

整体保护[1]。随后进行了多次修订，2015年4月对该

法内容做了相应修改。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

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规定文化遗产保护的

总体目标、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2006年文化部审

议通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8年国务

院颁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1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概念、调查传承、保护责任等。除此之外，不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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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发展需要，制定了多部地方性的法规条

例。可以看出，我国对文化遗产方面的立法经历了

一个从无到有、从概要到细化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

随着人们对文化遗产开发意识逐步增强，实践中时常

出现“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因

此，明确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不断改

进保护的理念和措施，优化合作路径任重而道远。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内段各省依据现有的文

化遗产资源，开展了多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主要围

绕着丝绸之路申遗工作的提出、推进、实施等步骤有

序展开。2006年，在吐鲁番召开了“丝绸之路跨国联

合申遗国际协商会议”，标志着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工

作正式启动。2007年，在兰州召开的丝绸之路申遗

工作会议，宣布国内段列入丝绸之路申遗的预备遗

产名单。2013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三国正式提交丝绸之路项目申遗文本。同年，丝绸

之路申遗省区陕西、河南、甘肃、新疆、青海、宁夏等

省区召开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座谈会”[2]，各省

区相关负责人围绕建立有效的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

护合作机制，加强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等问

题进行深入探讨。2014年，丝绸之路项目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各省继续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文化遗产保护，近年来沿线省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取得较大进展，如表1所示。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段文化遗产保护的

基础

中亚五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合作伙

伴，应当深化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

作交流。中亚五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

大，因此，通过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借助旅游业

民间外交的推动力，能够更好地加强各国间的理解

与信任，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深度合作奠定良好基

础。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丝

绸之路项目取得成功，不仅促进了丝绸之路区域文

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水平的提高，而且也带动中亚其

他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

(一)哈萨克斯坦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哈萨克斯坦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相对稳

表1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各省区文化遗产保护情况

省(自治区)名称

陕西

河南

甘肃

新疆

青海

宁夏

近年沿线省区文化遗产保护重要举措

1.2013年，陕西省政府与国家文物局签署《关于保护丝绸之路遗产的联合协定》2.完成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遗址保护工程等40多项保护展示工程①

3.2014年，申遗成功后世界文化遗产地增加7处②

4.2015年，“文化遗产日”活动，举办“十二五”文物保护成果图片展

1.2012年，提出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逐步建立“世界遗产保护研究基地”2.2012年，首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论坛在洛阳龙门石窟举行3.2014年，参与“丝绸之路”和“中国大运河”两个项目成功申遗4.2015年，举办主题为“保护成果、全民共享”的“文化遗产日”活动

1.2011年，展现史前文明的大地湾博物馆全面建成并对外开放2.2014年，甘肃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古镇保护工作进展顺利3.2014年，申遗成功后世界文化遗产地增加5处③

4.2015年，启动实施文化遗产“历史再现”工程④

1.2012年，浙江文物局、新疆自治区文物局、浙江大学和塔里木大学共同签订《新疆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⑤

2.2013年，新疆自治区文物古迹保护中心建立“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3.2014年，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北庭故城、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克孜尔尕哈烽燧等6处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1.2013年，逐步实施对格尔木昆仑山国家地质公园、贵德文庙及玉皇阁、却藏寺、柳湾遗址等4个项目的保护设施建设2.2013年，喇家考古遗址列入我国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⑥

3.2014年，青海省政府组织召开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会议4.2015年，“文化遗产日”活动期间举办曲艺展演活动

1.2011年，国家文物局与宁夏自治区签订《合作加强宁夏文化遗产工作框架协议》2.2011年，西夏王陵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3.2014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鸽子山遗址第一阶段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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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

成就，并逐渐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该国积极推进欧亚间的互联互通，中哈两国就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进行了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交流

合作。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成效显著，一方面，制定相

关法律规范保护和管理，例如颁布《保护和利用历史

文化遗产法》，并对《文化遗产法》进行修订。政府不

断加大对文化领域的资金投入，2001年，该国文化发

展预算约合 6000 万美元，至 2010 年达到 3.5 亿美

元。另一方面，文化部除了组织多项考古研究外，还

对多处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修复。同时，文化部筹建

了民族文化中心和“阿里·法拉比”陵墓，分别设立

“伊塞克”和“别列尔”历史文化保护区。泰姆格里考

古景观岩刻和“霍贾·艾哈迈德·亚萨维”陵墓已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文化部通过制订计划逐渐恢复“古

丝绸之路”上部分文化遗产。2014年，丝绸之路合作

申遗成功，该国境内入选遗迹为 8处。2015年 10月
29日，陕西省文物局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文化体育

部、国家博物馆在西安签署“文化遗产领域交流合作

备忘录”[3]。有助于增进两国的文化合作和友好交

流，在文物展览、考古保护、科学研究等方面开展

合作。

(二)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中亚地区的交通枢纽，资源

较为丰富，发展较具潜力。然而，由于其经济发展基

础薄弱，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更加需要强化同周边国

家开展合作。中国作为其主要贸易伙伴，两国经济

互补性强，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望深化双方的合

作。该国重视丝绸之路区域的文化遗产保护，依靠

政府推动保护工作，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和国际基

金的资助。该国文化部根据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要

求，制定具体管理办法，对文化遗产开展修复和保护

工作。计划将对阿克·贝希姆遗址、布拉纳遗址进行

保护和修复。该国不仅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而且积极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合作。文化部副部长

别克契那里耶夫建议，吉中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

架内，需要深化文化交流，加强旅游领域合作。2014
年5月，“丝绸之路经济带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专题论

坛”在西安举行，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方面研究人员，共同探讨

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话题。2014年，丝绸之路合

作申遗成功后，该国三处遗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分别是中世纪古遗迹阿克·贝希姆遗址、科拉斯纳

亚·瑞希卡遗址和布拉纳遗址。

(三)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乌兹别克斯坦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经济结构不

断进行调整，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近年来，中乌两国

经贸关系快速发展，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贸

易伙伴，也是其第一大投资来源国，两国经济互补性

强[4]。该国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一定成绩，为了更好

地保护文化遗产，不少地方建立民族风俗建筑区及

露天博物馆。对撒马尔罕、希瓦、费尔干纳盆地、沙

赫里萨布兹等地的历史建筑群进行修缮和保护。该

国拥有60多个博物馆，性质、规模和作用有所不同。

2010年，政府通过一项国家计划，决定在 10年内对

布哈拉古城文化遗产进行全面考察和修复。2013年
12月31日，撒马尔罕州与中国陕西省在该州首府撒

马尔罕市签订友好省州关系备忘录，推进双方在经

贸、文化、旅游和历史古迹保护等方面合作。截至

2014年该国拥有四项世界文化遗产。

(四)塔吉克斯坦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塔吉克斯坦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基础薄

弱，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中塔

两国在政治互信、安全合作等方面建立了良好关系，

并且在能源、农业、文化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该国

文化遗产保护机遇与挑战并存，由于受到支持资金

不足、专业人员匮乏的制约，登记在册的2000多个历

史文化古迹，近 15年来已有 100多个遭到破坏。苏

联时期各地区安排专人保护文化遗产，对其保护和

管理发挥重要作用，现有地区对管辖范围的文化遗

产重视不足。然而，有些地区对文化遗产保护采取

有效措施，例如，伊斯法里政府设置保护文化遗产的

工作人员编制，伊斯塔拉夫文化遗产管理统一由市

文化处负责。与此同时，该国法律规定国家政府管

理的历史古迹、具有历史或文化价值的文件和物品，

一旦遭到破坏或损毁，必将受到严厉惩罚。2010年，

普罗图—萨拉则城区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14
年5月，我国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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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塔吉克斯坦文化部部长尚希金·

奥鲁姆别科夫，中塔两国商定在丝绸之路区域文物

保护、世界遗产申报以及遗产地管理等方面开展交

流与合作。

(五)土库曼斯坦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土库曼斯坦自然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加强，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发展迅速。中国作

为该国最大的出口贸易伙伴国，随着丝绸之路经济

带战略的实施中土合作将不断深入。为了更好开展

文化遗产保护，土库曼斯坦主动加强与其他国家的

交流合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视和鼓励本国

旅游业的发展，积极宣传旅游资源，努力树立旅游品

牌。2013年9月13日，在土库曼斯坦总统府，中土两

国举行签字仪式。习近平主席和土库曼斯坦总统见

证，土库曼斯坦马雷市市长纳扎罗夫和西安市委书

记魏民洲共同签署《中国西安市与土库曼斯坦马雷

市建立友好交流与合作关系协议书》，今后将在经

济、文化、旅游、教育、科技、体育等方面深化合作[5]，

尤其是在经贸、文化、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等方

面。马雷市是该国第四大城市和重要外贸口岸之

一，历史上曾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绿洲城市，现存

的梅尔古城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截至2014年土库曼

斯坦拥有三项世界文化遗产。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保护现存困境

剖析

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的文化遗产经过多年的调

查和维护，已初步建立保护制度和开发方式，但在保

护水平和合作达成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因此，

应当在明确自身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存在的

问题，同时借鉴国际经验，不断提升和优化丝绸之路

经济带文化遗产保护水平。

(一)法制体系亟待完善，管理机制有待规范

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涉及的文化遗产地域范围跨

度大，其保护理念和措施既不同于对建筑群、城市景

观和建筑环境的保护，也不同于具体应对某一地区

的保护。因此，目前不论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概要性

法规，还是地方性法规针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

产保护均缺乏适用性。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保

护应该以资源禀赋、保护开发现状为基础，亟待完善

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体系。我国对

文化遗产保护的组织管理方面，存在着同时受多个

部门管理，容易出现条块分割、职能重叠等问题，导

致保护权责不清、相互推诿现象时有发生。作为行

政或事业单位的各级文物管理机构，实行全额拨款

或差额拨款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地方文物管理部门

易受多种因素干扰，依法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

常遇到困难。中亚地区法律体系不健全，执法不严

现象时有发生。普遍存在公共治理相对落后、政府

管理方面高度集权、官僚作风盛行、服务意识欠缺等

方面问题。

(二)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矛盾突出

随着人们对文化遗产开发利用越来越重视，现

实中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步伐不相协调，尤其是世

界文化遗产地开发过热或者过度商业化现象时有发

生。例如，2014年，云南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发生火

灾，损失极为惨重，多个民居、客栈和店铺被毁，造成

火灾事故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地急功近利的旅游开

发。同年，国家文物局对丽江古城过度商业化倾向

提出警告，要求严控周边新建项目⑦。2014年，丝绸

之路中国段首批列入申遗名单 22项，包括陕西、甘

肃、新疆、河南等省区，然而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只是

保护工作的开端，不少地方政府重申报、轻管理，重

视文化遗产带动的经济效益，忽略社会效益和环境

效益。因而造成游客人数远远超出景观资源的承载

限度，导致文化遗产及其所处环境不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中亚各国加速经济发展的愿望迫切，期望

将现有资源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但是对文化遗产

保护的规划和投入明显滞后。因此，采取有效措施

解决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协调发展的问题极为

迫切。

(三)保护资金融资机制尚未形成，多元社会力量

参与不足

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具体工

作，主要依靠各国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资源调研和规

划编制，我国省部级联席会议制度推进合作申遗进

程，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拨款，

保护资金不仅融资渠道过于单一，而且投入水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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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亚五国与中国文化遗产领域合作情况

中亚国家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时间

2015年10月
2014年5月
2013年12月
2014年5月

2013年9月

合作达成事项

陕西省文物局与哈萨克斯坦文化体育部、国家博物馆在西安签署“文化遗产领域交流合作备
忘录”

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专题论坛”，探讨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撒马尔罕州与中国陕西省在撒马尔罕市签订“友好省州关系备忘录”

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文化部部长尚希金·奥鲁姆别科夫，开展文化
遗产交流合作

马雷市市长纳扎罗夫和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共同签署《中国西安市与土库曼斯坦马雷市建立
友好交流与合作关系协议书》

不能满足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需要。我国许多文化

遗产日常维护经费严重不足，难以满足保护和管理

的实际开支，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不能适应发展需

求。尤其是中亚各国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条件

制约，很难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目前，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保护思路为“政

府主导、企业参与”，但是政府过度介入可能造成企

业参与程度低，市场主体缺乏竞争活力。长此以往，

必然形成文化遗产保护仅是政府和相关部门职责的

固有观念。中亚各国更是完全倚重政府的管理职

能，企业参与程度极低。因此，政府主导发展战略在

文化遗产保护初期作用显著，但是在中后期发展中

若不能调动企业、非政府组织、公众等不同主体的有

效参与，可能成为制约因素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良性

发展难以提供持续的推动力。

(四)跨区域沟通成效初步显现，深化合作仍需突

破瓶颈

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国家间的经贸合作

不断加强，我国已经成为中亚国家最主要的贸易伙

伴和投资来源国，成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第一

大贸易伙伴，作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第二

大贸易伙伴[6]。然而，为了更好地实现民心相通的目

标，我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开展文化领域的务实合作，

以及加快沿线国家和地区旅游业的联动发展至关重

要。我国与中亚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合作成效

基于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合作和后续推进，如表 2所

示，前文提及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国家政府层面

签署合作协议，而企业、非政府组织、民间文化交流

的合作程度有限。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对强化

合作愿望迫切，然而由于政治体制、经济水平、文化

习俗、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使跨国合作存在一

定的障碍。为了实现旅游业先导发展带动文化产业

的发展战略，需要考虑以下问题的有效解决：

第一，中亚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通关壁垒问

题突出，其对申请入境者所规定的签证手续繁杂，签

证费用高并且需要进行面签[7]。中亚地区仅乌兹别

克斯坦已与我国签订确认为出境旅游目的地“ADS
协议”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亚文化事业发

展和旅游业成长。

第二，我国政府和中亚国家的签证便利化若不

能有效解决，那么长期以来困扰丝绸之路旅游耗时

长、花费费用极高，签证手续耗时繁杂等不利因素，

就会大大降低游客赴中亚地区旅游的积极性。

第三，中亚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与我

国开展交通基础设施的合作建设，为双方贸易往来

和文化交流奠定良好的基础。例如，中国—哈萨克

斯坦—俄罗斯—欧洲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哈

萨克斯坦—土耳其的“亚洲大陆桥”的贯通，建成霍

尔果斯—热肯特(哈萨克斯坦)铁路干线等[8]。但是，

区域间立体化的交通网络仍未形成，中亚国家的铁

路设施设备落后，对外交通联系严重不足等问题将

会成为深化合作的制约因素。

四、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保护与合作优

化的建议

(一)建立完善规范的法制体系，构建职责明确的

管理制度

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域跨度大，不同国家具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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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实际情况，因此，针对这类线性遗产而言，当前

文化遗产法规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不强。国际上文化

遗产保护程度较好的国家都极为重视法律体系建

设。例如，为了便于遗产廊道的规范管理，1984年，

美国制定《伊利诺伊和密歇根运河国家遗产廊道

法》[9]。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借

鉴国际有益经验，提出两个方面完善法制体系。

第一，以《文物保护法》《关于保护丝绸之路遗产

的联合协定》为基础，考虑我国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

保护需要，制定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保护和管

理法规。

第二，沿线不同地区和国家遵循总体法规措施，

制定和补充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地方性保护规范，

从而建立自上而下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保护

法制体系。同时，不同国家结合实际采用差异化的

管理制度，例如，意大利设立国家文化遗产部，实行

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负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英国政府设立文化、媒体与体育部，地方政府在中央

政府监督下，负责开发规划和审批维修经费。因此，

通过设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保护的专职机

构，统筹所涉及省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可

以扩展申遗的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职能，为不同省

区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搭建沟通合作的平台。

(二)注重保护为先理念，协调优化综合性效益

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通过前期对文化遗产调查

维护，有序开展联合申遗工作，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奠

定良好基础。然而，后期发展若不能遵照《世界遗产

公约》中“保护第一、合理利用”的首要原则，可能导

致文化遗产地的过度开发。因此，一方面，需要国家

层面尽早出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规划》作为总体

纲领，同时借鉴国家旅游局发布的《丝绸之路旅游区

总体规划》，制定详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保

护规划，各省区应该在合理规划的前提下，负责区域

内规划的落地实施。尤其对文化遗产造成破坏的组

织和个人应当明确规定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避免

盲目性、功利性的发展观念给地区文化遗产资源带

来无法挽回的损害。另一方面，应当明确申遗目的

在于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尽量避免为了获取经济

效益而牺牲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将地区的经济发

展、环境优化、民生改善、资源保护等不同方面融入

一个多元的社会系统中进行综合考量，并努力实现

协调优化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环境

效益的良性互动循环，使得文化遗产成为当代人以

及子孙后代共同享有的物质遗产和精神财富。

(三)建立合理灵活的融资机制，激发多元主体参

与活力

为了有效解决文化遗产保护所需资金主要依靠

政府财政拨款，针对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多样化融

资渠道仍未有效建立，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程度严重

不足的现状，本文提出以下三个方面措施。

第一，考虑到政府主导发展对文化遗产地前期

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就目前情况而言，政府相关部

门应当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政支持，必要时设

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专项保护资金，并在相

关法规中作出明确规定。例如，按照《俄罗斯联邦文

化基本法》规定，联邦预算 2%、区域预算 6%均用于

文化事业，其中 70%资金用于文化遗产保护。与此

同时，中亚国家可以积极争取国际基金组织的资助。

第二，逐步建立渠道多元的融资机制，出台吸引

企业、民间行业协会、个人等投资的有利政策，激发

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的主动性，文化遗产保护中不仅

注重政府职能的发挥，而且需要引入市场运作的管

理模式，提高市场主体的参与活力。

第三，借助“文化遗产日”开展多样活动，强化对

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和展示，鼓励非政府保护组织

有效参与监督管理，将文化遗产方面教育融入学生

日常课程设置，院校相关专业注重培养具备素质和

能力的专门人才，为文化遗产事业持续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

(四)求同存异共谋发展，旅游先行融合带动文化

产业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规划建设，不仅促进我国与

沿线国家寻找共同的利益关注点共谋发展，而且有

助于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

级。我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通过务实合

作，既要认清双方存在的差异和面临问题，又要本着

求同存异的原则，通过对话深化合作共识，努力实现

互利共赢发展。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通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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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企业运作、民众互动等不同层面的参与，强化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能源合作、文

化交流。旅游业互动发展能够起到民间外交的作

用，目前，中亚国家都较为重视和鼓励本国旅游业的

发展，笔者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领域合作应当

实施“旅游先行、融合带动”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

既考虑到旅游业对相关产业所起的融合带动作用显

著，又意识到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在互动发展中具有

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几个

方面深化我国与中亚国家间的跨国合作。

第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要依托上海合作

组织的合作机制，通过协商解决成员国之间通关壁

垒问题，实现中亚国家签证办理简化，必要时在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城市互设领事馆，加快与中亚其

他国家签订“ADS协议”，积极推动建立无障碍旅游

区，以此带动各国间游客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畅通

性和规模化增长。

第二，加强我国重要节点城市对内对外的联动

推进作用。例如，陕西、河南两省的文化遗产类型多

样，拥有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经验，因此，需要积极

发挥西安、郑州等城市作为龙头主导带动其他地区

相互促进成长。新疆的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宁夏

和青海的回族在宗教信仰、民族风俗等方面与中亚

地区具有较强的共通性，是双方开展文化、宗教、旅

游合作的优势条件。

第三，逐步完善我国同中亚国家互联互通的交

通网络体系，有效提高和改进交通配套设施设备。

继续合作推进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的修建和完善，例

如，落实中—吉—乌三国铁路、塔—乌公路等建设。

除了完善北京、乌鲁木齐等地直通中亚国家的航线，

为了更好满足便捷高效的需求，今后应当陆续开通

西安、郑州等地连接中亚、西亚以及欧洲重要城市的

国际航线，构建我国中、西部地区连接欧亚国家的空

中丝绸之路。

注释：

①具体完成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遗址保护工程、椒房殿

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中央官署遗址、少府遗址、城墙遗址等四

十多项保护展示工程；完成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大福

殿遗址、三清殿遗址、太液池遗址等三十多项保护展示工程；

完成彬县大佛寺石窟、小雁塔及张骞墓的本体保护、加固维

修、陈列展示工程；指导宗教部门完成大雁塔、兴教寺塔的环

境整治、本体保护、陈列展示等。

②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张骞墓、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

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彬县大佛寺石窟。

③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玉门关遗址、悬泉置遗址、锁

阳城遗址。

④重点发展各类行业博物馆、专题博物馆、民办博物馆及

“乡村记忆”博物馆，探索遗产资源富集地区博物馆规模化发

展和大遗址展示利用模式。

⑤通过合作进行遗址、民俗等遗产资源调查，开展文物资

源数字化采集，培养文化遗产保护专门人才。

⑥喇家考古遗址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唯一一处史前灾难遗

址，保留了四千年前大地震、黄河大洪水等多重灾难遗迹。

⑦近十年来，云南三江并流、故宫、天坛、颐和园、布达拉

宫、武当山古建筑群等多处世界遗产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黄

牌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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